
      楞伽經（上課日期：104 年 4 月 8 日 文字檔編號：122 音檔編號：138） 

      瑜伽師地論卷三十八   十因： 

   1、隨說因：一切法名為先故想，想為先故說。 

   2、觀待因：觀待此故，此為因故，於彼彼事若求、若取。 

   3、牽引因：一切種子，望後自果。 

   4、攝受因：除種子外，所餘諸緣。 

   5、生起因： 即諸種子，望初自果。 

   6、引發因：即初種子，所生起果，望後種子，所牽引果。 

   7、定別因：種種異類，各別因緣。 

   8、同事因：此六因緣總攝為一。 

   9、相違因：於所生法能障礙因。 

   10、不相違因：此障礙若闕、若離。 


